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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汪小姐前些年移民新西兰，今年
春节回上海过年时遭遇一起交通事
故，让她烦恼不已。“我在新西兰月收
入相当于人民币 )万元，保险公司告
诉我只能按照国内相同行业的收入标
准 +'''元赔偿误工费。”多方辗转后，
她找到新民交通法援的公益律师。
在同肇事方、保险公司协商赔偿

问题。双方就汪小姐误工费计算标准
产生较大分歧。汪小姐认为误工费标
准应按照其在新西兰的收入标准进行
计算，每个月折合人民币将近三万元。
而肇事方和保险公司认为，事故发生
在国内，理应按照上海所在地相同行
业的收入标准不到 +'''元进行计算。
“新民交通法援”指派律师接受汪

小姐的委托后，向法院提起诉讼，主张
按照汪小姐在新西兰的实际误工损失
来计算误工费。经过法院诉前调解以
及法官向肇事方和保险公司的庭前释
明，最终法院支持了律师的意见，汪小
姐获得了足额赔偿。
关于汪小姐主张的误工费，应当

按照汪小姐实际减少的收入损失对其
误工费进行确定，而不论该受害人是
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只要受害人确因
交通事故发生了误工损失，就应当按
照实际减少的收入确定其误工费，与
国籍无关，与事故发生地无关，这才符
合公平原则。实践中很多法院的普遍
做法也是如此。 本报记者 程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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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! ! !本报讯（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施迪）
,'-,年 ('月，王先生在移动公司网点办理
了家庭网套餐服务，自己使用主卡号码，并
将 )个绑定的副卡号之一交由儿子小明使
用。,'(.年 )月，小明在其副卡号码原本套
餐内所含有的 --/0流量使用完毕后，继续
使用上网功能并产生套餐外流量安心包费
用 +''元。紧接着 &'-.年 )月 -1日，因使
用流量达到 -+/0，移动公司按照规则关闭
了该号码的上网功能。当日，小明通过该号
码致电 -''2.客服询问，客服人员向其告
知恢复上网功能后的流量费用标准后，小
明随即要求恢复上网功能并提供了父亲王
先生的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。移动公司便根据
小明的要求恢复了他所使用副卡号的上网
功能。

随后，小明依旧在父亲王先生不知情
的情况下疯狂使用手机上网，以短信方式
订购了 3+个 -'元流量加油包，产生了套
餐外流量通信费 &4&+5)1元。前后产生 )月
流量费人民币 6&625.' 元、6 月流量费
-&2-5&'元，总计达 ++&352元。据此，王先生
向普陀区法院起诉移动公司，要求返还
++&352元通信费。

移动公司未尽核实审查义务(

拒绝追认未成年人民事行为

原告王先生表示收到话费账单十分震
惊，随即拨打移动客服电话查询了解情况，
同时对移动公司开通该流量包的流程及操
作提出质疑，明确表示不认可该项服务收
费。王先生认为，在开通该业务过程中，移
动公司的客服人员未核实是否为王先生本
人，也未拨打主卡电话向其确认，且开通该
业务后，王先生使用的主卡或其他副卡也
未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。

此外，王先生主张还在读高中的小明
未满 -2周岁，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。
因此，小明向移动公司申请开通流量包业
务而产生高额流量费的行为已超出其民事
行为能力范围。而根据法律规定，限制民事
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只有在得到法定代
理人追认后才有效。王先生表示自己作为
小明的法定代理人，已向移动公司明确表
示了拒绝追认，故该合同自始无效。同时，
王先生还认为移动公司在管理上有重大疏
漏，仅凭副卡使用人的电话申请，未核实其
身份，擅自开通产生高额话费的通信服务，
存在过错。

服务操作过程中已履行询问

和告知义务(符合业务规范

被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
辩称，客服人员已按照业务规则对来电人
员履行了询问和告知义务，在小明报出其
父亲王先生的身份证号码之后，客服人员
应其要求作出服务是合理并符合业务规则
的。且小明年近 -1岁，应当对增加流量包
及使用 6/流量会产生费用有明确的认知
及处分能力，并不需要其监护人作出追认。
王先生将手机交给其未成年的儿子使用而
未经常监管其手机使用过程存在失职，其
不应将之推脱给被告。故移动公司方不同
意王先生的诉讼请求。

驳回原告诉请&家长应多关注

孩子身心健康成长

普陀区法院审理认为，王先生在移动
公司网点办理家庭套餐业务并支付通信费
用，移动公司向王先生提供主卡号码及下
属三个副卡号码的通信服务，二者之间由
此形成电信服务合同关系。该案中，主卡号

码及副卡号码均登记在王先生名下，因此，
王先生才是接受电信服务的主体，即合同
相对方。王先生将副卡号码交由其儿子小
明使用，属于对该号码自行处理的行为，小
明与移动公司之间并不因此形成电信服务
合同关系。况且，&'-.年 4月小明已近 -1

岁，其拨打被告客服电话要求恢复上网功
能等行为与其年龄、智力相适应，故无须征
得作为法定代理人王先生的同意。涉案号
码属于家庭套餐，副卡由家人使用符合通
常情况，在小明使用本机号码拨打客服电
话，并正确提供注册登记的号码使用人姓
名、身份证号码的情况下，移动公司依其申
请为该号码恢复上网功能并不存在过错。
小明作为在校学生，高频度使用手机上网，
作为父亲理应有所察觉，望王先生在日常
生活中多关注孩子的学习、生活，引导其健
康成长。

普陀区法院认为：原告王先生要求被
告移动公司退还电信服务费用的诉请缺乏
依据，于日前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
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相关规定判
决驳回王先生的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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